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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 族 　　简 介

田　　继周

佤族居于我国云南省西 永德、镇康南边疆西盟、沧源、孟连、耿马、澜沧、双江、

年两次统计，情况如下表年和等县以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佤族人口，据 ：

西盟和沧源是佤族的主要 ，约占聚居县，两县佤族人口约占我国佤族总人口的

，两县总人口的 其余 为傣族、汉族、拉祐族、彝族和傈僳族等。孟连、耿马、

澜沧、双江、永德、镇康是佤族分布的边缘区，前两县佤族人口约占两县总人口的

主要与傣族、拉祐族、汉族交错居住；后四县佤族人口约占四县总人口的 ，主要

与汉族、拉祐族、傣族交错居住；这六县还居住着哈尼、彝、布朗、崩龙、傈僳、景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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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回族等。在佤族主要分布区里各族分布的特点是：傣族居于坝区，汉族居于集镇和交

通线上，佤族和其他民族居于广大山区。

佤族分布区，在澜沧江和萨尔温江之间，怒山山脉南段地带。这里山岭重叠，平坝

极少，故又称阿佤山区。山脉皆自北而南，逐渐低缓。境内主要大山有照房山、回汗山、四

排山、窝坎山、芒告山、安东山、邦盆山、龙坎山、西盟山和大黑山等，最高山峰海拔

公尺，最低的山麓小坝也在 公尺上下。诸山构成澜沧江和萨尔温江的分水岭。

山沟纵横构成大小河流，其中较大的有勐董河、 黑河、南览河和南垒拉勐河、小黑江、

河，流入澜沧江；有南汀河、芒库河、南滚河、南衣河、南马河、库杏河、南康河、南

锡河和南卡江，流入萨尔温江。

阿佤山区属亚热带气候。因是山区，气温比较复杂，同一村寨的山下和山上，气温

就有很大差别。沧源县治（在小平坝）年平均气温摄氏 度上下，西盟县治（在大山

坡）年 度至平均气温为 度。这里 公厘至雨量 公厘，其中约充沛，常年雨量

月至 月，故这时称为雨季，其他月份很降于 少落雨，称为干季。土壤有红

壤土和黄壤土，分布于山区，宜种旱稻、包谷；次有粘土，分布于坝区， 宜种水稻。农

作物以稻谷为主，其次有包谷、荞、小红米和豆类。稻谷又分旱稻和水稻，‘佤族主要种

旱稻。经济作物有甘蔗、茶叶、棉花、麻、木棉、烟草、蓝靛、药材、龙舌兰和紫梗等

等。

阿佤山区因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树木茂盛，翠竹成林，四时葱绿，原始林、次生

林和灌木丛分布于高山谷地及村寨周围。除木材林和竹丛外，还有黄果、菠萝蜜、芭

蕉、多衣果、木瓜、核桃、花椒、桐油等果树和经济林。在森林和灌木丛中栖息着象、

虎、熊、鹿、麂子等各种动物。虎骨、鹿茸、熊胆、熊掌、象牙等是这里的名贵特产。

阿佤山区地下矿藏也很丰富。这里的银矿早在明末清初就有开采。乾隆至嘉庆年间，在班

洪、班老一带由汉族等建立的茂隆银厂，曾有相当大的规模。后在西盟永广一带，汉族

也曾建有规模达数百人的银厂。

二

佤族自称，各地有所不同。大体说来，居镇康者称佤，居耿马、双江、沧源者称布

饶克（包括布饶克、巴饶克、巴敖克、巴劳克），居西盟、孟连者称阿佤（包括阿

佤、阿卧、阿佤尔、勒佤卧、勒佤、拉弗）。佤族这三种自称，是与他们三个方言区

相一致的。“布饶克”，意为住在山上的人，“佤”和“阿佤”的意思大致与布饶克相

同。这说明佤族很早就是山居民族，并因居住山区而得名 。

其他民族对佤族的称谓也有不同。对镇康的佤族、傣族称“拉”，汉族称“本人（”即

当地最早居民或土著居民的意思）。对其他地区的佤族、傣族、汉族和拉祐族等通称他

们为阿佤或佧佤，又有大小佧佤之分。大佧佤指西盟等地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和存在猎人

头祭谷习俗的佤族，小佧佤指其他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进步和已革除猎头习俗的佤族。

“佧”为傣语，具有奴隶的意思。所以“佧佤”具有侮辱性。解放以后，为了消除历史

遗留的对少数民族的侮辱性用语，根据本民族人民群众的意愿，统一改称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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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汉文史书上，对佤族这一族体的称谓有“望”、“哈刺”、“古刺”、“哈

刺戛 喇”等。另外，瓦 可”、“卡瓦”、 　 能包括佤”和“ 族在内的有 濮 ”、“

“朴子蛮”“、黑 濮”、“木棉濮”和“黑齿蛮”等。

佤族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崩语支。南亚语系各族，包括佤族、布朗族、崩

龙族 孟族、高棉族等，是我国云南西南部、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广大地区的最早居

民，而这带地区的汉藏语系各族，如缅族、景颇族（克钦族）、 傣族（掸族、泰族）

等，则是后迁而至的。这已是多数学者的见解了。后来的这些民族究竟何时迁居这带地

区，尚待研究。但从现有的材料看，这一迁居过程大概从石器时代就开始了。 佤崩语

支，包括佤族、布朗族和崩龙族，很早以来就分布在澜沧江、怒江（流入缅境称萨尔温

江）流域。原先他们的居住区，大概比现在广阔得多，北至保山、腾冲以及永平、云

龙，南达缅甸景栋和泰国景迈等地区。后经长期的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到了十三世纪

至十七世纪，便大致形成了今日的民族分布情况。

佤族与傣族、彝语支各族以及汉族的关系历史悠久，而且愈来愈密切。中原皇朝

的统治势力早已达到了佤族分布区。自汉以来，历代都有建置。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

前 年）置益州郡，领县二十四，中有嶲唐、不韦二县。巂唐县在今云龙县一带（有说

在保山县境），不韦县在今保山县境。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 年），哀牢王柳貌遣

子“率种人内附”，以其地置哀牢（今永平）、博南（今腾冲）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

尉所领六县（不韦、嶲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合为永昌郡，治不韦。汉朝所设

不韦、嶲唐和永昌郡，虽然难以考定它们西面和南面的确切界限，但汉朝的统治势力已

达澜沧江以西 佤崩语支的分布地区，当无疑问。

三国时期，云南称为南中地，属蜀汉。蜀汉置益州以统之。后主建兴元年（公元

年），南中建宁郡雍闿、孟获等叛蜀属吴。吴遥授闿为永昌太守。永昌郡人吕凯和

郡丞王伉则拒闿、获而固守属蜀。建兴三年（ 年），诸葛亮率众南征，南中遂平。

亮的兵力曾达永昌郡，与吕凯会师。当地居民至今还流传着孔明的传说。这种传说，也

波及到镇康、耿马、沧源、澜沧和西盟的佤族。

西晋武帝太始七年（ 年），分益州地置宁州，领永昌郡，郡领不韦、永寿、比

苏、雍乡、南辨、嶲唐、哀牢和博南八县。东晋成帝咸和八年（ 年），李雄陷宁

州，复置汉州，永昌郡隶之。咸康八年（ 年）裁永昌郡。其后，宋、齐、梁、陈仍

置永昌郡，属宁州。但因中原分裂混战，虽承设永昌郡，实际力量常未能及，只是遥领

而已。

唐朝前期，云南设姚州都督府，永昌郡地亦属其管辖。开元以后，南诏强盛，统一

，几乎六诏，并两 尽有云南之地。 南诏辖区，“东距 ，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

北 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黔巫”。与吐蕃接 南诏把辖区划分为七节度和十睑

以统治之。在其中的永昌、银生二节度和越睑都有佤族的分布。宋时， 佤族分布区属于

大理国的永昌府地。

元宪宗三年（ 年），“平定大理”，继征澜沧江以西地，其势力范围较之前代

向西向南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佤族的主要分布区，北部属镇康路军民总管府和顺宁

府，其南则属孟定路军民总管府。镇康路是以今镇康、 永德二县为中心的一带地区。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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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地区，西至萨定路则包括今 尔耿马、双江、沧源 温江。孟定路之东南置有谋粘路

和木连路， 路大概包括今之澜沧、孟连、西盟和沧源的部分地区，亦即佤族的主二 要

分布区。

明朝在佤族地区设有镇康御夷州、孟定御夷府和孟连长官司。万历十三年（

年）又析孟定府地置耿马宣抚司，仍属孟定府。镇康的御夷州是以今镇康、永德二县为中

心的一带地区。孟定府界各书记载略有不同，大体东接云州，南接孟连，西木邦，北镇

康。孟连长官司即今孟连、 。耿马宣抚司与孟定府以喳哩江为界，其澜沧、西盟等地区

地东至威远州，南至孟连长官司，西木邦，北镇康。当时，佤族大部分居于上述建置之

内，另外在车里军民宣慰司、孟艮御夷府和木邦军民宣慰司境内亦有部分佤族。

清沿明制 但稍有， 变动。清朝初年，佤族主要居住区分属镇康州、孟定府、耿马宣

抚司和孟连长官司，皆隶永昌府（治保山 年），升康熙四十年 孟连长官司为宣抚

司。乾隆二十九 年），耿马、孟连两宣抚司改隶顺宁府（治今临沧）。这时，孟年（

定势衰，仅保有东北两面接耿马、南接班洪及户板、西接麻栗坝的狭小地区。耿马宣抚

司势强，其辖区东北至顺宁府，东至威远州，西至木邦，北至镇康，南至孟连，包括今

耿马、沧源、双江等地区。孟连宣抚司东至南朗河与孟遮交界，南至丙海山与孟养交

界，西至南化河，北至辣蒜江，包括今孟连、澜沧、西盟等地区。

自清嘉庆至光绪一百余年间，佤族、拉祐族、傣族、布朗族和当地其他民族反对清皇

朝和当地土司的斗争前仆后继，大大削弱了各土司的统治势力。因此，清政府为了加强

统治，建置又有某些变动。光绪初年，清政府除继续扶持原来的孟连宣抚司、勐勐土巡

检，将耿马宣抚司升为宣慰司，镇康“改土归流”，析耿马地置勐角董土千总和班洪

土都司，析孟连地置西盟土千总、上勐允土千总、下勐允土千总，并于光绪十三年

年）建置了镇边直隶厅。厅治勐朗坝（今澜沧县治），辖西盟、孟连、澜沧和沧

源等地区，当地土司皆隶属之。

民国年间，镇康、双江、澜沧（包括西盟、孟连）皆改为县，并置沧源设治局和耿

马设治局，以直接统治当地各族。而同时，仍保持着原有的各土司加以利用，但他们的

势力已很衰弱了。

从佤族地区的历代建置沿革，充分说明，自汉以来佤族就与祖国内地各族建立了不

可分割的联系，他们的居住区早已成为我国版图的一部分了。

三

佤族的历史情况有记载的材料 佤很少。 因为， 族没有文字，只有一些不太完整的古

代传说，再者汉族的史书有关佤族的记载也不多。

佤族最重要的一个传说是“司岗里”。根据西盟地区佤族的说法，“司岗”是石洞，

“里”是出来的意思，意即人是从石洞里出来的。这个石洞，他们认为在西盟西约三十公

里的巴格岱（现属缅甸）的一个山梁上。直到解放前，当地佤族还把这个山梁石洞处视

为圣地，每年举祭。根据沧源地区佤族的说法，“司岗”是葫芦，“里”是出来之意，

意即人是从葫芦里出来的。这个葫芦，他们认为长在莱姆山一带（现属缅境），离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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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亦不甚远。出人洞的传说，虽然荒诞无稽，但却是对远古穴居野处生活的曚昽回忆。

在这个传说中，还有一段这样的内容：“人们请格雷诺和格利比两人来当领导。格雷诺是

男子，格利比是女子，他俩结了婚。格利比创造了道理，从此有了兄弟男女之序。女子

比男子先懂得道理，男子要听女子的话。后来，女子不愿当领导了， 便让格雷诺来领

导，但是男子有不懂的事情，还要向女子请教。女子共领导三十代人，男子才领导二十

代人。”这段内容或可反映佤族母系氏族及其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情况。

在《山海经》和《国语》中始见“僬侥”的记载。后来这个族称又见《淮南子》和

《后汉书》。《国语》记载仲尼曰：“僬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韦昭注云：“僬侥

西南蛮别也。”《后汉书》云：“永初元年，徼外僬侥种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贡象

牙、水牛、封牛”。又云：“永初元年三月，永昌徼外僬侥种夷贡献内附。”“僬侥”与

佤族自称“布饶”语音基本相同，而且至今还有些佤族自称“僬侥”。再据僬侥是“西

南蛮别”，处于“永昌徼外”，而汉时的永昌郡则是以今云南保山一带为中心的广大地

因此，居区，它的南部和西南部正是佤崩语支各族分布区。 住在“永昌徼外”的僬侥，

可以认为是佤崩语支的先民。

汉时永昌郡还居住着哀牢人。有关哀牢人的记载始见于《华阳国志》，后见于《后

汉书》，以后的记载则多转抄二书。对哀牢人的族属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根据哀

牢人的社会文化水平和纹身习俗，认为是傣族的先民；有 ”人根据南诏“本哀牢之后

南诏蒙氏又属彝语系统，而认为是彝族的一支；也有人根据哀牢人分布区主要是佤崩语

支的分布区和濮与后来的朴子蛮、蒲人的联系，而认为是佤崩语支的先民。哀牢人究竟

尚待研究。但据“哀牢，山名也”、“世祖纳之以为西部属属于哪一族系， 国，其地东

是以山命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则可认 “，为 哀牢 ” 名，其后则又指“西部属

和永昌郡一带的居民，从而也就可以认为哀牢不是单指某一国” 语系的民族，而是哀牢

山区或“西部属国”的居民的总称。当时，“西部属国”（后来的永昌郡），既居住着彝

语支和傣语支的民族，也居住着佤崩语支的民族。《华阳国志》也明文记载着“永昌

郡古哀牢国， 有闽、濮、鸠、獠、僄、越、躶濮、身毒之民”。这些族称，虽⋯⋯ 然还

需要考证，但他们属于上面三个语支以及缅语支各族，当无疑问。因此，哀牢人也就是

当时居于哀牢山区各族的总称，它的社会发展和习俗也是他们的综合。

唐朝时期，永昌郡地族称纷繁。其中“望蛮”、“望苴子”、 “朴子蛮”、“黑

濮”、“赤口濮”，可能属于佤崩语支或与佤崩语支有关系。但是有关这些族称的记载

寥寥，致很难说明这些族体社会发展的面貌。但据记载中的“用木弓短箭，簇傅毒药，

中者立毙”、“善用竹弓，入林射飞鼠无不中”、“无食器，以芭蕉叶借之”、“裸

身”、“身无衣服”和“山居而勤苦”等点滴材料，却反映了佤崩语支各族尚过着狩

猎、采集和初期农业的经济生活。

从元朝至清初，有关佤族的记载仍很贫乏。元代有所谓“蒲蛮”，又分“生蒲”或“野蒲”

和“熟蒲”“。熟蒲”分布在保山、昌宁、凤庆和云县一带“，野蒲”分布在镇康及其以南

地区。“蒲蛮”，根据一般的看法，是指佤崩语支各族，“野蒲”很可能就是指的佤

族。明时，在澜沧江和怒江（萨尔温江）流域有所谓“百夷”。“百夷”是当地民族的

总称，包括大百夷、小百夷、蒲人、阿昌、缥人、古刺、缅人、哈刺、结些、哈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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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等。其中的蒲人主要指布朗族，古刺和哈刺则是佤族的称谓。清朝初年，有所谓嘎喇、

哈瓦和卡瓦，这些族称即今之佤族。当时佤族的社会发展情况是很落后的。“蔳人、阿

昌、哈刺、哈社、怒子皆居山岭，种苦荞为食⋯⋯无阴阳医人僧侣之流，事无大小皆以

鸡骨占凶吉。无推步日月星辰缠次之书，不知四时节序，惟望月之出没以测时候。人病

则命巫师于路旁祭鬼而已。地多平 务川，土沃人繁，村有巨者户以千计。然民不勤于

本，不用耕牛，惟妇人用? 锄之，故不能尽地利”。“妇女斜缠于腰，居山岭，户不正

出，屋迎山门，迁徙无常，不留馀粟”。“卡瓦，有生熟二种，⋯⋯”从这些记载，说明

佤族社会较之唐代有了不少发展，已从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生活过渡到以农业经济生活

为主的发展阶段。但是当时佤族的农业，起初还具有经常徙迁的性质，后来才渐趋定居

下来。但农业生产仍然是很落后的，只种旱地，不种水田，刀耕火种，“惟妇人用? 锄

之。”生、熟之分，则反映了各地区佤族社会发展已经出现不平衡的情况。

十九世纪以来，特别是解放前百多年来，佤族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由

于各族之间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而引起的。同时，由于各族间的相互

影响程度不同，也使佤族社会各地区间原有的发展不平衡更加明显化了。

解放前，佤族各地区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而且每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成分也比较复

杂。从主要的经济成分和政治特点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区，即阿佤山中心地区、边

缘地区和镇康地区。阿佤山中心区以西盟佤族自治县为主，包括澜沧县的雪林和沧源县

的一小部分佤族。解放前夕，这类地 的 ，其区约有 万人，占当时我国佤族人

社会特点尚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或者说原始社会崩溃和阶级社会正在

形成的阶段。按照恩格斯的划分，则是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阿佤山边缘区，包括沧源大部

分、耿马、双 、西双版纳的佤族，人口约 万，占当时我国佤族江、澜沧一部分和孟连

人口的 。这类 ，但其封建领主化的过地区的社会特点，基本上已经封建领主化了

程和特点也有某些区别。沧源班洪地区的领主制是在傣族影响下自身发展的结果；其他

地区的领主制则由于长期受傣族的影响而与当地傣族形成一体了。镇康地区（包括镇

康、景东 这类、昌宁、腾冲）的佤族，约 多人，占当时佤族 地区人口的

的佤族已与占当地居民 以上的汉族形成了社会整体，发展为封建地主经济了。

解放后，佤族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他

们逐步革除了阶级剥削，改变了原始落后的状态，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党的民族

月成立了孟政策的指引下， 年 连傣族、拉祐族、佤族自治县， 年 月成立了

月成立了沧源佤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 年 年 月成立了西盟佤

族自治县。其他县的佤族也实现了民族平等和当家做 佤族人民正在中主的权利。现在，

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与当地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为把阿佤山区建设得

更加美好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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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盟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在库 间。杏河与南锡河之 西、北两面与缅甸相

接，东临润沧，南接孟连。境内尽是南北走向的大山，几无平坝。山岭最高海拔 米，

米。居民多居住在 米的山腰和小山山麓小坝最低也不下 顶上。境内

主要河流有三：东为库杏河，中为南项河（二者汇合称为南康河），西为南锡河。全县

面积约 平方公里。

米西盟属亚热带气候。各寨气温因地势高低不同而有差异。以马散（海拔 ）

来说，室内夏季最高气温达 ，冬季最低气温 。气候温和略热，适于耕作，盛产

毫米。阳历五、六月至十、十一月为雨稻谷及各种亚热带作物。年降雨量约 季，

阴雨连绵；其它月份为干季，很少下雨。

土壤有土黄和黑褐二种，中含砂质，较松，还算肥沃，适于耕种。调查材料表明，

矿产也较丰富。

佤族居住的群山之中，尽是山径小道，崎岖难行。个别河道上架有竹藤小桥和独木

桥。运输主要靠人背，有些地区（主要是边缘地区）也用畜力（牛、马、骡等）。

解放后修建了澜沧至西盟的公路，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对繁荣佤族的经济起

了很大作用。

西盟佤族自治县是多民族地区，包括有佤族、拉祐族、傣族、罗缅人（可能是彝族

支系），傈僳族、哈尼族和汉族，以佤族为主。 人户，年全县共有 ，各

族人口比例如下表：

西盟佤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

一 、 概 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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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盟自治县划分为七个行政区：马散、岳宋、新厂、中课、力锁、勐梭和翁戛科。

罗缅人和傈僳族、 勐梭区，哈尼族住在力锁区，傣族住在 佤族、拉祐族和汉族各区都

有 西盟佤。 族也分“大卡”和“小卡”。“小卡”人数不多，只在力锁区有几个寨子。

我们所调查的和本报告所写的是“大卡”的情况。“大卡”在其社会发展上虽然基本相

同，但因外族影响，又可分为中心区 （如马 中课等散和岳宋等地）和边缘区（永广和

地，靠近内地）。一般地说，中心区较为落后，原始习俗保留更多，边缘区则较为进

步，但两区并无根本的区别。

佤族语言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佤语支。 佤语分为两大方言区：一以沧源县岩

帅为代表，一以西盟县马散为代表。西盟佤族属马散方言区。但由于居住分散，地区隔

离，同属马散方言区的各村寨，语音也有某些差异。马散、岳宋、永广和龙坎几个寨子

和环绕这些寨子的地区，差异较大。

西盟佤族由于各地方言差异，其自称亦稍有差别：马散自称“阿佤”

永广和新厂自 勒佤亚”称 岳宋自，中课自称“勒佤窝” 称“拉

佛” ，翁戛科自称“阿佤”。傣族和拉祐族称西盟佤族为 阿佤龙 ，

意即“大卡”、“真卡”、“野卡”。汉族称西盟佤族为“大卡佤”或“阿佤 。

西盟佤族是土著，还是后来迁来的民族？现还没有足够的史料可以判定。根据佤族

的“司岗里”传说，他们似乎是土著民族，至少他们很早就在当地居住了。

据马散大“魔巴” （“魔巴”是拉祐语，佤族自称“教气艾”，或译作“奔柴”，

意即做鬼的人）艾扫口述，在佤族“司岗里”的传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女子比男

子先懂得道理 那时男子听女子的， 话，女子领导。后来男子才懂得道理了，女子不想领

导啦，才让格雷诺（男性）来领导大家。女子共领导了三十代 ，后男子领导了二十代”。

这说明佤族存在过母系氏族社会。佤族有父子连名制，这是父权制确立以后的现象。根

据对佤族家谱的调查，永广最多的连到 代，马散最多的 代 代，，翁戛科最多的达

至 代。以 年为一代计算，佤族父权制的一般多 确立至少是 有一千年的历史。

“司岗里”带有神话色彩。它反映了在“司岗里”以前佤族还过着“穴居野处”的

生活，在“司岗”内佤族就有了农业并使用铁器。但从他们自“司岗”出来后经常迁徙

的情况看，那时的农业还没有在生活中起主要作用。当发展到农业在生活中起主要作用

时，佤族便逐渐由频繁迁徙到定居下来。这个历史阶段，大概是在从“司岗”出来后经

过五、六代人的时间才完成的。

年，拉祐族宗教头人“三佛祖”带领武装进入西盟佤族地区。在三佛祖进入

前，西盟佤族社会已开始了贫富的分化，较富者和贫困者已渐渐区分开来；进入后，对佤

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促进和加速了这个分化过程，剥削关系也逐渐产生，形成了今天

的所谓“珠米经济”。但是直到今天，很族还没有完全进入阶级社会，还处在从原始社

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上。

佤族与傣族发生关系，根据传说已经很久了。西盟佤族到西盟地区以前，曾经到过

孟连。在孟连，他们与傣族交换过马鹿和水田（原来佤族有马，傣族有鹿，交换后佤族

就没有马了，而鹿不服养也跑掉了。原来佤族耕田，傣族种山地，交换后，佤族种山

地，傣族种田），并与傣族发生过通婚关系。此外，还有佤族给傣族养象作过傣族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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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说。后来，佤族与傣族发生了纠纷，才逐渐迁至西盟地区。西盟佤族建寨历史最久

的是十五、六代（如马散等），不过 多年的历史。根据这些传说，可见佤族与傣 族

发生关系由来已久，并相互影响。佤族最早使用的铁器，可能是由傣族传来的。一些农

耕技术，也受了傣族不少影响。佤族房屋的建筑，他们的纹身和包齿，都受傣族的影

响。佤族与傣族的这种密切关系相沿至今，并日益发展。

明清以来，西盟佤族曾在孟连土司管辖之下。土司也封给佤族一些官号，但这只是

羁縻性质，对佤族没有什么严格的统治。

西盟佤族与拉祐族发生关系，不过 年的历史。据说澜沧拉祐族是从临沧和双江一

带迁 年。距今来的，至今不过 年前，澜沧一部分拉祐族在三佛祖的领导下，进入西

盟地区，与佤族发生了战争。三佛祖用武力征服了西盟佤族后，便用强力、宗教和其他

一些缓和的手段，对西盟佤族进行统治，划分了四个“脚马”（行政区划单位），派人

分别进行管理，同时在佤族中也封了一些官。但必须指出，三佛祖对佤族的统治是很有

限的，与其说是统治，还不如说是羁縻。即使在三佛祖统治最强的时期，有些地区的拉

祐族群众还要向佤族交“地皮税”。

现在居住在西盟地区的拉祐族，多是随三佛祖迁来的。他们迁至西盟后，与佤族发

生了更密切的关系，相互影响很大。这种相互影响的具体情况，下面还将提到。

西盟佤汉与汉族的关系，也发生很久了。明清以来， 族统汉 治者曾分封傣族土司，

并通过土司对佤族进行统治。但是正如上面所说，这种统治是极其有限的，西盟佤族直

接与大量汉族发生关系是随下述三种情况产生的：（一）汉族到新厂和永广等地开银

矿；（二）某些汉人随三佛祖到西盟落户；（三）佤族种植大烟后，汉族商人与佤族发

生了频繁的交换关系。这三种情况的历史都不 年。至于少数汉族在西盟佤族中的活

动，则开始于明朝初年，至今已六百多年。汉族进入西盟佤族地区，对佤族发生了不少

影响。这种影响在永广等地更为明显。西盟佤族高利贷的产生和商业的发展，与汉族有

密切关系。

二 、 经 济

西盟佤族以经营农业为主，社会分工极不发展，手工业还没有脱离农业而独立，采

集和狩猎虽仍保存，但在经济生活中不起重要作用，只是农闲与粮荒时的一种辅助活动。

商品经济已有相当发展，并已出现了初级市场，但专业商人还很少。

佤族以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为一个经济单位。一家一户的耕作是农业生产的基础，

并保存着二家或三家联合耕种的习惯。雇工、高利贷和蓄奴等剥削关系已有相当程度的

发展。

西盟佤族社会发展不平衡，基本上可以分作两个类型。中心地区以马散和岳宋为代

表，较为落后，财富集中与阶级分化不很明显。这一类地区约占西盟全县的三分之二。

另一类是接近外族的边缘地区，以永广为代表，包括中课和翁戛科区的一部分。这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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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稍为先进，财富集中与阶级分化较为明显。但这只是发展程度上的不同，不是社会性

质上的差异。

以下就各个经济部门及各种经济关系， 并结合两类地区的差异，分别作初步的叙述

和分析。

（ 一 ） 农 业

农业是主要的经济部门。农作物以旱谷和小红米为主，水稻、荞和豆类也占相当一

部分，此外还种植一小部分包谷、蔬菜、瓜果、草烟和棉花等。大烟作为特种的商品作

物，多数寨子都种植。小春作物如麦子等，是解放后才试种的。以上农作物中，以旱谷

和小红米种植历史最早，其他作物多是在最近一、二百年内先后由其他民族传入的。

耕地有水田和旱地两种。水田比重很小。边缘地区的永广一带，因受汉族开矿的影

响，约在 年 左右。中课寨是近十前就开种水田，目前水田约占现耕地籽种数的

几年来才恢复种植以前傣族种过的水田。中心地区的少量水田，是解放后在人民政府帮

助下新开的。旱地是尚未固定的轮歇抛荒地，是目前佤族的主要耕地。

生产力

西盟佤族已普遍使用铁制工具。两类地区所使用的工具基本相同。铁制工具有长

刀、砍刀、斧子、镰刀、条锄、板锄、矛（刀耕火种时打穴用）、铲和犁等十一种，木制工具

有耙、木钉扒和木抓板等三种，其中以长刀、砍刀、斧子、镰刀、锄和犁等为主要工

具。长刀是最常用的生产工具，也是男子随身佩带的武器。铁制工具除板锄和犁是向其

他民族购入的外，其它工具多系自制。但他们不会冶铁，原料从外族输入。

使用与掌握生产工具的熟练程度，视不同生产工具和不同地区而有所区别。使用最

普遍和使用时间最久的长刀，能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锄的使用时间不长，还不

十分普遍，因此用起来效率不高，每人每天只能挖八分之一亩地。有些甚至还不习惯于

用锄。犁的使用技术更差。因缺乏经过训练的犁牛，犁地时还需要一人牵牛，犁行之间

间隔很宽，往往还不能把中间的生土盖住。边缘区的一些寨子，由于锄和犁的使用时间

较长和较为普遍，使用的熟练程度和效率都较中心地区为高。

耕作方法和技术，视不同的耕地而有所区别。

佤族的水田多是傍山坡而开。由于坡度较大，以致田丘狭窄。又因水源缺乏，很多

都是“雷响田”。水田一般都要等雨季到来才开始犁耙，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区则在四、

五月间就陆续放水犁耙。一般是一犁一耙，最多是二犁二耙。三、四月间撒秧，五、六

月间栽秧。由于犁耙得不深不细，秧苗不易栽稳，漂秧很多。水稻的成长期一般是

天左右。中耕除草一、二次，没有专门的工具，一般是用手拔草。

旱地，也就是山地，坡度一般都在 度之间，不施肥，因耕作的方法不同，可分

为犁挖地和“懒火地”两种。

犁挖地就是把地上的小树和杂草 倒、晒干、烧光后，再用锄挖或牛犁进行翻土的

地烧山，二、三月地。一般是一、二月间 间进行犁挖，边挖边拾草碎土，然后播种。

撒种时，籽种装在背包内，用手抓出来撒，稀密不匀。撒种后，用锄或犁拨一层土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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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雨水一来就出苗成长。收割前，中耕薅草一二次，边缘区的永广薅草二三次。第

一次一般用小铲子把草连根挖去，第二、三次多用手拔或用镰刀割。少数寨子如岳宋

等，在薅第一次草时，还用小刮刀配合小铲子刮草。犁挖地一般能连续耕种二年至三、

四年。新开一块地，通常先种一次小豆，再种谷子。种谷子时，地边还间种一些小红米

等。到第三、四年地力用尽时，再种一次小红米，然后抛荒四、五年或十几年再重新开

种。

这类耕地保持着原始的耕作方法，即在树“懒火地”就是刀耕火种的地。 木砍倒烧

光以后，以烧下的灰烬作肥料，不犁不挖即用矛进行点种。点种时，男子手持矛、铲在地

上打穴，妇女随后在穴中放入籽种。这样自下而上一排排地点种，在上一排打穴点种

时，对下一排就同时盖了土，但往往盖不严。中耕薅草与犁挖地相同，不过这种“懒火

地”杂草很少，薅草要比犁挖地省很多工。懒火地种一年后即抛荒七、八年至十来年。

犁挖地与懒火地的比重各寨不一。犁挖地在现在耕种的旱地中的比重，马散约为

， ，永广则为 就西盟全县而言，二者约各占一半。龙坎约为

收割方法各寨基本相同，一般是现割，现脱粒，现背回。脱粒方法有两种：一是用脚

搓，一是用弯棍打或在石头上掼。两种方法以前者为主，后者是解放后才学会的。粮食

收获后装在大竹筒内，搁在屋内横梁上。富裕户一般还有专门贮藏粮食的仓房或木制的

粮仓。

大烟在佤族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 年平均每户收大烟马散

两，约占农业总收入的 ；翁戛科平均每户收 两，约占农业总收入的 。他们对

大烟的耕作较为认真，每年十月当雨季接近尾声时，便陆续 犁烟地，十一月撒种，薅

二次草，次年二月即可收获。每亩约可收十五至二十两。

佤族在同各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还没有创造和积累起一套办法和经验，只会把被

暴风吹倒的作物扶起来，二、三株扎在一起，或在地上插一根吊有笋叶的竹竿，以防鸟

害。解放后，也有个别人在旱地上端挖一道防洪沟，以防山洪冲刷。一般在遇到自然灾

害时都听其自然，或杀鸡剽牛做鬼，求鬼神保佑。

劳动力的使用率很低。一个劳动力一年用在生产上的时间，一般是一百七、八十天

（包括各项农业生产活动及种园圃、大烟、找野菜等在内），其余时间都用在宗教活动

等上面。以马散为例，每一个劳动力，平均每年用在全寨性宗教活动，如拉木鼓、做水

鬼、盖大房子和砍牛尾巴等的时间即达 天，各家因做鬼、酿酒和各种禁忌而浪费的时

间还未计算在内。边缘区的永广因宗教活动比中心区少，一年用在生产上的时间约占三

分之二。

每日出工的迟早与劳动时间的长短，各寨也不一致。一般每天上午九时左右出工，

下午六时左右回家，出工九小时，有的寨只有七小时。由于田地离寨远，除去途中往返

和吃饭的时间，实际劳动时间每天只有四至六小时。在离寨较远的地上，一般都搭有一

个小草棚，农忙时节就住宿在地里，以节省往返时间。

在劳动中，男女分工不明显， 地、犁地多为男子担任，薅草、割谷、背柴多为除

妇女担任外，其余活计男女一样干。在某些劳动中，也有一些有组织的协作。如在刀耕

火种地上点种，都是二人一组，一个在前打穴，一个在后放种，配合很协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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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生产条件下，一个正常的劳动力一年能生产多少产品，提供多少剩余呢？现

在结合产量来进行考察。由于各个寨子的耕作技术、劳动力使用情况和自然条件不同，

产量也各不相同。西盟佤族以“赛因”或斗为计算籽种的单位，但“赛因”或斗各寨大

小不一。马散一“赛 因”谷约重五市斤，五“赛因”为一斗。据各寨的调查推算，旱地

一 亩。籽种密度各寨也不一样。如马散一斗种可播 亩，水田一斗种可种 每亩旱地

籽种为 市斤。市斤，永广则为

马散的稻谷产量，水稻平均等于籽种的 倍左右，每亩产量约 市斤；旱谷平均

为籽种的 倍左右，每亩产量约 斤。产量最高的永广，水 倍稻产量平均为籽种的

左右，每亩产 市斤；旱谷产量平均为籽种的 倍左右，每亩产量约 斤。一般量约

的是水田产量 至 倍，每亩产量为 为 至籽种的 斤， 至旱地产量 倍，为籽种的

至每亩产量为 斤。

耕作技术以及土地离寨子远近等条件由于籽种密度、 不同，一斗种的需工数各寨也

不相同。水田因系新开，耕作技术和其他条件相差甚大，因此不易计算。旱地一斗种最

高需 ，最低需 工，一个劳动力能够耕作的籽种面积各寨不一。以马散为例计算，

每个劳动力一年平均可种 赛因，共可收获粮食 斤，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共需粮

斤，剩余 斤，约可再养活一个人。翁戛科一个劳动力所生产的剩余生产品约可再养

活半个人，而永广一个劳动力所能提供的剩余生产品则较马散为多。各寨旱地需工量和

产量列表于下：

各 寨 量旱 谷 地 耕 作 工 序 和 用 工 统 计 表

马散 年共收粮食大寨 斤，全寨生产、生活需消耗 斤 ，收支 相

抵， 斤。全寨 人，平均每人有余粮尚余粮 斤。如果没有严 鬼重的杀牲祭

等浪费或通过各种剥削关系的再分配，口粮是够的。但在 年 月至 月间年 ，

杀牲祭鬼等的浪费约折合谷子 斤，相当于全寨必要消费量的一半多。因此，以

全部收入与支出计算，加 斤，上大烟与副业收入折谷 年共收入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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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全部支出折合 斤，收支相抵不敷 斤，等于全寨平均每人一年 天缺

的口粮。其中富裕户不缺粮，实际上中等户要缺粮一至二个月，贫困户要缺粮三个

月。

生产关系

主 土地，已基本上完成了由公有到私有的转化过程，原始生产的要的生产资料

残余还在多方面保存着，新生产关系的因素，各种剥削关系也已经产生。

）生产资料占有和土地买卖

目前存在两种所有制形式：私有制与公有制。

属于私有的是绝大部分的耕地、生产工具、牲畜、武器和房舍用具等全部生活资

料。

属于公有的是一些土质和耕作条件都较差的土地以及森林、水流、寨内的空地、宅

地和园地等。

在被占为私有的各种生产资料中，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要考察生产关系的状

况，必须首先考察土地的占有关系及其发展的趋势。

西盟佤族绝大部分可耕旱地和全部水田，都属于私有。这些私有的土地具有以下特

点：①可以长期地归自己使用或让与别人使用；②可以世代继承和转赠；③可以抵押和

买卖（包括出卖给本寨与外寨）；④无论窝郎、头人和同姓人，对私有土地的处理，除

有某些传统习惯的约束以外（如卖地先要问同姓人），均无权干涉。

以上特点，特别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说明这些被占为私有的土地已具备私有制的

一切主要特征。

除私有的土地以外，一部分已开种过的、但土质和气候等条件较差的耕地，以及未

开种过的荒山地，则属于村寨公有。由于血缘与地域相近的各大小寨子并无疆界，属于

村寨公有的地往往为几个寨子共有。

公有地没有专人管理，凡属寨子成员，不论其是哪个民族成分与姓氏都可以自由开

种，丢荒后即不属于他所有。如果开种者在开种期间在这块地上种了竹子等，以后当别

人开种时，竹丛仍归原栽种者所有，可以砍伐出卖。这些公有地可以自由开种，不进行

买卖。但在开种中，开种者可以将这些公有地占为私有，即在连续耕种几年以后，就认

为地是属于他的了。由于公有地没有固定的范围和保障，公有地正在随土地私有化过程

的继续而逐步缩小。

私有地在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公有地所起的作用已很微小。根据马散

的调查， 年所种 的的旱地中，公有地只占 左右。现在 公 有各个寨子数量不等

地，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一般没有充分利用。同时，从已被占为私有的土地来看，如上

所述，它已具备了私有制的一切主要特征，因此可以说，土地私有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

程度。

另一方面，在今天的佤族社会中又存在如下事实：无地者或少地者可以向地多者讨

种，在合种中土地一般不计报酬；卖地后可以在有能力赎回时将土地赎回；二、三家共

同占有一块 这 事实土地；等等。 却又是土些 ， 地私有化程度还不很高的一种表现。

土地私有的实 观际状况，也在人们对土地的私有 念中反映出来。佤族人民还没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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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当作“命根子”，他们对生活资料的重视更胜于土地。当然，具有优越条件的土地

又当别论。

解放后几年来，由于党和政府领导和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使人们越来越重视土地，

土地私有化的程度和人们对土地的私有观念，也在随生产的发展而逐渐加强。近年

来，因开水田而引起的土地纠纷，就是这一发展过程的具体体现。

从土地由公有变为私有，到土地占有逐渐趋于集中，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现

在，佤族社会中各阶层对土地的占有情况已出现了不均衡现象，而边缘地区又比中心地

区较为明显。但总的来说，土地占有集中的程度还不高。

先看一看旱地的占有情况。

首先从土地占有的相对量来看，各个阶层占有土地的数量虽不平衡，但相差不太悬

殊。根据大马散、岳宋、中课、永广、翁戛科和龙坎等寨的调查，富裕阶层比贫困阶层

倍至占有土地多 倍。

中心区各阶层土地占有量的差别又较边缘区为小。以大马散为例，全部耕地面积据

年的亩粗 。现耕略计 田地，根据 材料，播种籽算 种总数 斤（约为 包括田

地谷子、小红米、荞和豆等四种主要作物的籽种，其中田地谷种为 斤，占籽种数

亩，现耕地为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即抛的绝大部分），约折合 荒轮歇地为现耕地

的二倍）。各阶层占有的情况如下：

户，富裕户 占总户 亩。数的 ，占私有耕地总数 ，平均每户占有

户，中等户 占总户数的 ，占私有耕地总数的 ，平均每户占有

亩。

户，占总户数的贫困户 ，占私有耕地 亩。总数的 ，平均每户占有

富裕户平均每户占有耕地为贫困户的 倍。

边缘地区各阶层耕地占有数量相差较中心区大。以永广为例，全部可耕地各阶层占

有情况如下：

户，占总户富裕户 数的 ，占私有耕地总数的 ，平均每户 亩。占有

中 户，占总户数的等户 ，平，占私有耕地总数的 均每户占有

田 。

贫困户 亩户 ，占私有耕地总数的，占总户数的 ，平均每户占有 。

富裕户平均每户占有耕地为贫困户的 倍。

各寨耕地占有情况参看下页表。

其次，从土地占有的绝对量来看，由于各个寨子的自然环境不同，因而就整个寨子

或平均到每人的土地占有量虽各有不同，甚至相差一倍以上，但贫困户阶层一般还占有

一定数量的土地，绝少完全丧失土地的情况。

从以上的两个方面考察旱地占有情况的时候，当然还应注意到土地质量的因素，即

富裕户占有的土地较近较好，贫困户占有的土地一般较远较差。

水田在西盟佤族的占有集中程度较旱地为高。

中心区的大马散，是解放后开水田较多的寨子，截至 年 月止，已 开水田约

亩。占有情况是；富裕户平均每户 亩；贫困户平均每户 亩。富裕户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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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户为贫困户的 倍。

大马散水田是解放后新开的，绝少买卖，为什么占有 呢？原因 是：第比旱地集中

一，富裕户占有的地一般较多较好，适于开水田的较多；第二，富裕户口粮和农具较充

足，又可以雇工，有力量多开水田；贫困户不具备这些条件，不能很好地进行自己的生

产活动，没有力量开水田。

水田 亩，富占有的悬殊，在边缘地区的某些寨子更为突出。如永广寨共有水田

裕户占总户数的 ，占有水田总数的　 ，平均每户占 亩，平均每人占有有

亩。中等户占总户数的 亩，平，占有水田总数的 ，平均每户占有

均每人占有 亩。贫困户占总户数的 ，平，占有水田总数的 均每户占有

亩。按户计算，富裕户为贫困户的亩，平均每人占有 倍，按人计算，富裕户为

贫困户的 倍。永广水田占有这样集中，是通过买卖、抵押和债务掠夺等进行的。

除耕种旱地与水田以外，西盟多数的佤族寨子一般每户都有一块一、二分至二、三

亩大小不等的园地。这种园地及寨内的空地、宅地，一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进

行买卖。当搬离寨子时，宅地及园地归全寨所有；当新的寨子成员搬来居住时，也有无

偿让与其使用的义务。造成这一特殊情况的原因，可能与佤族内部砍头仇杀的频繁有

关。

从土地占有情况可以看出，目前，土地正处在逐步趋于集中的过程中，或者说还是土

地集中过程的前期。它随着生产与贫富分化的发展，必将进一步趋于集中。

随着土地占有的私有化及个体经济的逐步分化，就产生了土地买卖。据佤族自己传

述，土地买卖早在七、八代人以前就开始了。由于近三、四十年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土

地买卖也就随着发展起来，到目前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根据大马散寨右寨 户的调

年查， 至 年 月，发生土地买卖 起（仅据不完全的统计。因为他们对年代较

远的买卖多记不清，或因有某些顾虑而没有反映全部情况）。买地者各阶层都有，主要是

富裕阶层。各阶层买卖土地的共 户，占总户数的

出卖土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缺口粮和籽种，其次是欠债。在大马散的 起土地买

卖中，因缺种、缺粮而卖地的 起，占 起，；因负债而卖地的 占 ；因迁

起，占移而出卖的 起；因土地离寨子远而出卖的 ，占 ；因无子继承而出

起，卖的 占 起； ，原因不详的 占 在岳宋了解到的 起上地买卖中，

因缺粮而出卖的 起，因病借猪、借鸡做鬼而出卖的 起，各占一半。

由于血缘纽带关系在佤族社会中还起着相当的作用，他们在出卖土地时还必须首先

征求同姓人的意见，即同姓人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否则就会受到同姓人的指责。因此在

土地买卖双方的关系中，以同姓者居多。从大马散 起来看，土地买卖双方的关系，同

姓关系 起，起，占 ；亲戚关系 占 ；一般关系 起，占 关系不

详 起，占的 。在土地买卖中，一般均有“打牙”（类似经纪人，在买卖成交

后，他要从中抽取一点费用），买者一般尚须泡酒乃至杀鸡煮饭，同卖者及“打牙”共享。

土地的价格极低。据五个寨的调查，旱地价格一般每亩人民币二、三元至七、八元

不等。地价往往只等于所买地的籽种数，而低于所买地一年产量的价值。水田价格比旱

地高。边缘区的永广，每亩水田价格高达二、三十元，比同等面积的旱地价格高十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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